
常环建〔2014〕176号
常德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年产1000万m2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湖南瑞源科技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你单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的结论、验收组意见及安乡县环保局验收预审意见，经研究，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湖南瑞源科技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湖南省安乡县深柳镇长岭洲村二组，实际总投资3200万元，已建成年产1000万m2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一条。0.2万t防水涂料生产线未建。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常德市环保局以常环项字〔2012〕100号文批复。 2013年9月投入试生产，现生产稳定，配套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生产负荷满足验收监测工况要求。

二、该项目共投入163万元环保资金，生活污水采取预处理后经长岭路地下污水管网进入安乡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导热油炉除尘废水、冷却水、车间地面冲洗水循环利用不外排。导热油炉燃用低硫煤，导热油炉烟气经脱硫设施处理后经28米排气筒排放。沥青烟气经专用沥青废气治理装置处理后通过28米排气筒排放。防水卷材车间沥青工段边界外50米范围内无集中居住设施。设置了危废暂存间，工艺粉尘、废包装袋、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后综合利用，废活性炭、废导热油等危险废物交有资质的单位合理处置。配备了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建立健全了环境管理制度，制定了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各项环境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基本达到环评批复要求。现项目运行基本稳定，环保设施运行基本正常，生产负荷满足验收监测工况要求，具备环保验收基本条件。
三、常德市环境监测站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常监验字[2014]第08号）表明：

1、废水：总排口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的排放浓度日均值均符合安乡县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pH值、氨氮的排放浓度日均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一级标准。

2、无组织废气：颗粒物、苯并[a]芘的监测结果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3、有组织废气：1#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有机载热体炉排放的二氧化硫、烟尘的最高排放浓度分别为327mg/m3、156mg/m3，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中二类区II时段标准限值；2#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工艺废气处理设施有组织排放的沥青烟最高排放浓度为39.7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

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为1.34吨/年，未超过环评批复值1.44吨/年；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为1.23吨/年，未超过环评批复值1.3吨/年。

4、环境空气质量：可吸入颗粒物、苯并[a]芘的日均浓度值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96）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5、噪声：该厂界东、南、西、北的昼间及夜间等效连续A声级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限值。

噪声敏感点昼间及夜间等效连续A声级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限值。

四、该项目环评审批手续完善，验收资料基本齐全，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达到国家环保要求，固废妥善处置，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验收组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阶段性（年产1000万m2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验收。

要求：

1、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进一步完善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并演练，提高处理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能力。
2、规范企业环境管理，保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有效的运行，完善环境管理档案资料，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五、安乡县环保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常德市环境保护局
                               201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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